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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就 2012年 2月 27日會議擬備的  
更新背景資料簡介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   
為期兩年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的試驗計劃  

 
 

目的 

 
  本文件旨在提供背景資料，並撮述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

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為期兩年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

法律諮詢服務的試驗計劃所作的討論。  
 
 
背景 

 
2.  鑒於高等法院及區域法院涉及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民

事程序大幅增加，以及日益增加的無律師代表訴訟人對司法時

間及資源造成的壓力，無律師代表訴訟人資源中心 (下稱 "資源中

心 ")於 2003年成立，設於高等法院，向無律師代表的訴訟人就高

等法院和區域法院民事程序的法院規則和程序事宜提供意見。

但涉及婚姻、土地、僱員補償和遺產的事宜，則由各有關登記

處的職員提供協助。資源中心的服務及設施包括一般查詢櫃

位、宣誓及聲明服務、有關民事程序的小冊子及錄影短片、法

庭表格範本、電腦及其他附屬設施，如書寫地方及自助影印機

等。  
 
3.  委員曾對資源中心所提供的服務不足以應付無律師代

表訴訟人的需要表示關注，而委員提出此關注意見，其中一個

主要原因是資源中心不能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意見。

司法機構政務處表示，為維持司法機構保持公正中立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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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中心不應提供法律意見或評論任何案件的案情。依司法機

構之見，由行政機關及／或法律界提供該項服務，會較為恰當。 
 
4.  委員不斷促請政府當局撥款在資源中心附近設立一個

辦事處，仿效當值律師計劃的免費法律諮詢計劃，為無律師代

表訴訟人提供相若的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過往就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試驗計劃所作的

討論  
 
政府當局的建議  
 
5.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4月 19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

為期兩年為已提出法律訴訟程序但不符合資格獲取法律援助，

以及須就法庭審訊規則及程序聽取意見的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

供協助的試驗計劃 (下稱 "試驗計劃 ")。政府當局表示，在資源許

可的情況下，試驗計劃擬以 "先到先得 "及不設經濟審查的形式，

讓已在區域法院、高等法院及上訴法庭展開訴訟或是訴訟一

方，而不合資格獲得法律援助的人士申請，並只會為民事訴訟

中不同階段的法律程序事宜提供協助及意見。  
 
服務範圍  
 
6.  部分委員贊同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及香

港律師會 (下稱 "律師會 ")的意見，認為根據試驗計劃所提供的法

律意見不應只限於涉及程序事宜者，而每節 45分鐘的會面時間

並不足以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適當的意見。他們認為，若

律師不向使用者解釋法律概念和原則，或令他們感到失望。不

過，有委員認為，鑒於一節會面時間有限，律師難以就有關案

情提供任何意見，故只就程序事宜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免

費法律諮詢的做法恰當。委員建議應提供跟進會面，以配合市

民的需求。  
 
7.  政府當局表示，在設計試驗計劃的框架時，當局曾參考

當值律師服務的免費法律諮詢計劃。政府當局亦諮詢了民政事

務局、法律援助署及司法機構政務處，並到訪英國為無律師代

表的訴訟人提供法律及其他諮詢服務的皇家法院諮詢局。政府

當局認為，在會面時間內不可能解答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全部

問題。政府當局希望參與營運試驗計劃的服務營辦者聘有常駐

律師，與所招聘的義務律師一起為使用者提供服務。在釐定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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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會面時間時，政府當局曾參考海外國家的相關做法，其所訂

時間每節約為 45分鐘。  
 
8.  有委員詢問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諮詢的範圍

能否擴大至涵蓋內地的訴訟程序，並建議政府當局可贊助有這

方面專業經驗的民間機構提供免費法律意見，以應付市民對此

類服務的需求。不過，有委員認為，鑒於本港法律資源有限，

律師就內地的訴訟程序事宜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免費法律

意見並不可行。  
 
9.  政府當局表示，鑒於每次會面時間有限和人手限制，當

局認為在試驗計劃下就有關香港訴訟的程序事宜為無律師代表

訴訟人提供免費法律諮詢屬恰當做法。政府當局會繼續鼓勵有

關機構提供更多法律資訊，包括有關內地法律問題的資料。  
 
計劃的運作  
 
10.  委員察悉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不

應繼續依賴該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義務為市民提供法律諮詢服

務。該兩個團體認為，政府當局應全面檢討為市民 (尤其是無律

師代表訴訟人 )提供法律意見及法律代表的事宜。  
 
11.  有委員詢問政府當局心目中是否有任何服務營辦者，以

及當局會否考慮贊助現時已為市民大眾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的民間機構。他們又認為，既然當值律師服務已提供 4項法律支

援計劃 (包括當值律師計劃、法律諮詢計劃、電話法律諮詢計劃

和酷刑聲請計劃 )，政府當局應再考慮應否由當值律師服務營辦

試驗計劃。  
 
12.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會考慮任何適合營辦試驗計劃的服

務營辦者。鑒於政府現正資助當值律師服務營運免費法律諮詢

計劃，當值律師服務可能是合適的服務營辦者之一。政府當局

亦會考慮由政府透過直接聘用當值律師營運該計劃，為無律師

代表訴訟人提供免費法律諮詢。  
 
 
最新發展  
 
13.  政府當局於 2011年 11月 28日的會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試驗計劃的運作架構。據政府當局所述，在試驗計劃下成立

的辦事處會有以下人員：一名中心主任、常駐律師 (一名全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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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名兼職律師 )、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會員及有興趣的律師行／

大律師事務所 (下稱 "社區律師 ")、一名法律輔助人員及一名文書

助理，亦會預留 600萬元的撥款，以推行計劃兩年。社區律師須

於取得專業資格後具有兩年或以上的經驗。  
 
14.  委員普遍認為，鑒於涉及無律師代表訴訟人的民事程序

大幅增加已對司法時間及資源造成壓力，有律師代表的訴訟一

方若因法律程序延長而須多付訟費，對他們並不公平，因此有

必要加強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的法律諮詢服務。不過，他

們並不信服政府當局現時提議的試驗計劃可有效應付無律師代

表訴訟人的需要。  
 
15.  委員認為，由於服務範圍只限於提供有關民事訴訟法律

程序事宜方面的法律意見，而不會討論案情，無律師代表訴訟

人會感到失望。他們建議應由當值律師服務營辦試驗計劃，使

服務範圍得以擴展。委員亦察悉大律師公會代表提出關注，認

為期望只有兩年經驗的律師具備足夠的知識及專業經驗處理有

關民事訴訟法律程序事宜的各類查詢，實不切實際。他們建議

當局應檢討社區律師的專業資格要求。  
 
16.  儘管大律師公會及律師會原則上支持試驗計劃，但律師

會與委員均對服務範圍表示關注。律師會亦認為，每個 3小時時

段的擬議酬金為 300元，實在過低，並建議政府當局考慮交由當

值律師服務營辦此服務，以便將酬金提高至合理水平。  
 
17.  政府當局表示，試驗計劃是為迎合未能獲得法律援助服

務者的需要而設。在制訂該計劃時，政府當局曾考慮提供相若

服務的海外地方 (包括澳洲及英國 )的做法，事實證明有關服務能

有效地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協助。政府當局擬盡快落實試

驗計劃，作為紓緩司法資源緊張情況的第一步。政府當局又表

示，此項服務會旨在推廣由法律專業界義務提供法律意見的文

化，而 300元酬金是用以支付交通費等雜項支出。  
 
18.  鑒於與會人士提出的關注事項，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

局先考慮委員及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再重新研究其建

議。事務委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海外司法管轄

區的同類計劃成功運作之道。政府當局擬於 2012年 2月 27日的會

議上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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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19.  附錄載有相關文件一覽表，該等文件可於立法會網頁取

覽。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2月 22日  



 

 

 
附錄  

  
 

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   
為期兩年為無律師代表訴訟人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的試驗計劃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

員會  
2009年 1月 13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4月 19日  
(議程第V項 ) 
 

會議議程  
會議紀要 

 2011年 11月 28日  
(議程第 IV項 ) 
 

會議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2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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